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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第六章  采购需求
一、说明
2026年新城区储备土地管护服务。
采购项目预算金额
[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6]本项目为单价招标项目，不接受超过采购预算单价的投标报价（即优惠率必须大于0）。投标报价包含完成招标范围内的所有工作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人工、材料、机械、差旅、采样、检测、编制、评审、管理、利润、规费、税金等费用。成交供应商应充分了解该项目的总体情况、各类市场风险以及影响投标报价的其他要素风险，服务期内结算总费用委托方委托受托方调查项目数量和中标单价来计算。
采购预算单价及工作内容
	调查项目内容
	采购预算单价

	储备土地管护服务（管护地块＜100亩）
	[bookmark: OLE_LINK8][bookmark: OLE_LINK7]0.28万元/月/宗

	储备土地管护服务（100亩≤管护地块＜200亩）
	0.32万元/月/宗

	储备土地管护服务（200亩≤管护地块＜300亩）
	0.36万元/月/宗

	储备土地管护服务（管护地块≥300亩）
	0.40万元/月/宗


总看护储备土地数暂估为25宗，最终结算数量以实际管护的储备土地宗数为准。
三、工作内容
合同履行期限：1年
本项目属于专门面向中小微企业采购项目
采购需求概括：
1．地块管护期间，成交供应商应做好日常巡查工作，合理安排巡查频次。及时发现并制止非法侵占、破坏储备土地以及在储备地块上倾倒垃圾、余土或填埋弃物等行为；有效消除储备土地上存在的安全隐患，确保不发生各类安全事故；妥善管理和保护储备土地已补偿的林木、建（构）筑物等。发现问题及时向采购人汇报。
2．在看管期间，成交供应商不得在地块上搭建任何永久性建筑物、构筑物，不得私自出租、临时利用管护地块。
3．成交供应商须按照《徐州市市区扬尘污染防治办法》、《徐州市工地污染防治管理规范（试行）》（徐大气办〔2021〕11号）以及市政府“大气污染防治”专项工作要求，做好管护地块内的扬尘防治工作。 
[bookmark: OLE_LINK9]4.在巡查管护中，若发现加拿大一枝黄花，还应及时做好防治工作。
四、服务标准
（一）人员基本要求
1.工作人员应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和高度的责任感，受过专门的岗前培训，收悉业主的管理规定、工作标准，要知法守法，严格遵守从业规范及安全管理规定。管理人员应严格岗位职责，善于发现各类问题，具备一定的管理经验和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
2.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等各项规章制度；具有良好素养，政治清白，无不良行为记录及嗜好；爱岗敬业、责任心强、工作认真，手脚勤快、礼貌待人、和蔼处事、热心服务、相貌端正、身体健康（无传染性疾病，以医疗机构体检报告为准）。
3.提供全天24小时应急服务，在市区有固定办公地点、值班人员及联系电话。
4.成交供应商需保证每日最少三次的巡护工作，每次巡护间隔时间不得低于三个小时。
5.巡护的人员需保持相对稳定（个人原因辞职、试用期内不合格者、工伤、病假的除外），人员更换须与采购人协商，获得认可后方能更换，更换人员必须符合招标文件要求。巡护人员离开采购人处后对采购人重点防范部位及措施不得对外透露，否则，对采购人安全造成重大影响的，将进行法律诉讼追究责任人和成交供应商的法律责任。
6.巡护人员应具备发现、分析并处理各种安全隐患和突发事件的能力。
7.工作期间必须遵守“五不”，即不喝酒、不抽烟、不擅离工作岗位，不迟到早退，不做与工作无关的事。
8.节假日需要增加巡护岗位或因采购人管理布局调整，导致需增加临时防护力量，不额外增加费用。
（二）工作内容考核要求
成交供应商需接受采购方的考核，考核细则如下：
1.考核内容
（1）专人负责和管护台账落实情况；
（2）日常巡查及管护是否到位，包括但不限于：是否保持土地现状，杜绝偷倒垃圾、渣土、填埋弃物，杜绝新增违搭乱建、物品堆放、占地种植等现象发生，保护储备土地不受侵犯；
（3）对在储备土地上违法建设的行为是否及时进行制止并向中心报告；
（4）对采购人交办事项是否及时落实，是否对管护中出现的问题及时整改。
2．考核评分明细
	考核内容
	考核内容
	分值
	评分细则

	一、专人负责、台账落实方面（10分）
	管护专人负责情况。
	5
	制定委托管护实施方案得3分，明确具体负责人得2分，否则不得分。

	
	建立管护台账。
	5
	建立管护台账得5分；巡查台账不完整的，每少一次扣0.5分。

	二、日常管护
方面（60分）
	1.是否常态化开展储备土地巡查，日常管理是否到位。
2.每月底向采购人汇报管护情况。
3对违法违规建设行为是否及时制止并向采购人报告。
	60
	1.每日开展巡查得32分，每少一次扣0.5分。地块日常管护不到位，出现被侵占，新增垃圾、渣土、填埋弃物、物品堆放等情况每出现一次扣1分；
2.每月常态化向采购人汇报管护情况得8分，少一次扣2分。
3.地块未发现违法违规建设侵占储备土地行为得20分，发生违规行为且未及时向采购人报告的，每发生一次扣2分。

	三、交办任务整改落实方面（30分）
	对采购人交办的事项，是否及时进行落实。
	30
	采购人交办事项及时落实，对管护中存在的问题及时整改得30分，对采购人交办事项未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改的，每发生一次扣2分。


3．考核方式
分期支付管护费用，采购人通过日常巡查及管护月报对成交供应商的委托管护情况进行量化考核；对考核得分85分（含）以上且没有发生以下行为的，全额支付管护费。
（1）未经批准擅自租借、临时利用储备土地的或其他非法利用储备土地从事经营活动，且未及时向采购人报告的；
（2）对管护地块上出现违法违规建设、非法挖土及非法弃土弃渣情况未妥善处理的；
（3）出现因巡查管护不善造成采购人在国家、省、市、区等各种检查和各类创建评比中失分或被新闻媒体、有关部门曝光、勒令整改、问责、处罚等情形。
发生以上情形之一的，每发生一起扣除委托管护费用的10%，累计扣除上限为总管护费用的50%。考核得分低于85分以下的，每低一分扣除委托管护费用0.5万元，直至扣到管护费用的50%。
4．考核结果应用
按考核得分情况以及管护协议约定支付管护费用。
（三）其他要求
1.成交供应商不得利用服务区域内的采购人房产、水电等资源从事经营活动，不能改变其使用性质。
2.如果发生因成交供应商工作失职造成消防事故、失窃事件或其他财产损失和人身伤害，均由成交供应商承担相关经济和法律责任。
3.成交供应商所用全体工作人员的岗位职责、操作规范、人身安全、医疗、工资、各项保险、工程机械、劳动工具、劳保用品、内部管理、各类纠纷等各项事宜及所涉及经费均由成交供应商自行负责，采购人概不负责。
4.成交供应商在签订合同时应提供派遣服务人员花名册。人员缺岗需向采购人报备并及时补足。
5.成交供应商应考虑服务人员节假日、请假等相关事宜，保证不得缺岗。
7.如果发生因成交供应商工作失职造成消防事故、失窃事件或其他财产损失和人身伤害，均由成交供应商承担相关经济和法律责任。
8.档案、资料管理：加强有关安保档案和资料的管理，档案和资料管理包括：采购人档案、采购人投诉和意见档案、安全管理记录档案、人事管理及人员培训档案。要求做到保存完整、管理完善、交接手续完备、检索方便准确。
9.招标文件中要求的岗位数及人员数，为最低需求。成交供应商必须在投标文件中明确岗位数及人员数设置，不得低于招标文件规定的岗位人数要求。
五、其他要求：见招标文件第五章《拟签订的合同文本》。

